关于2013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通知
各有关二级学院：

韶关学院2013届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即将开始。请各二级学院根据本院系实际情况制定出详细可行的2013届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计划并认真执行。同时，请各二级学院务必将“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计划”及“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教师及学生选题汇总表”纸质稿及电子稿于2012年11月6日前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（实践教学科的邮箱：sdsxsy@sgu.edu.cn）。

一、2013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基本流程

教师出题（或学生自拟）      学生选题      指导教师任务书      

开题、研究       撰写论文       论文评审       论文答辩  

     成绩评定      总结（质量分析）、评优。

二、需填写的表格有：

（一）个人需要填写的表格

1、教师、学生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任务书；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开题报告；
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题目变更申请表；------（注1）

评议考核书（有关部分）；
（二）院系需要填写的表格   

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教师及学生选题汇总表；

学生在实验室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任务汇总表；------（注2）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委员会（答辩小组）名单；

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公开答辩安排表；

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纪录；

评议考核书（有关部分）；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汇总表；
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分析；

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表；

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汇总表；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优秀指导教师评审表；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优秀指导教师推荐汇总表；

注1：如在工作过程中学生需变更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题目等，需填写《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题目变更申请表》并履行审批手续。
注2：填写《学生在实验室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任务汇总表》的目的是需进行实验工作的师生便于安排、检查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。

三、基本要求

各二级学院要认真组织教师出题（或学生自拟），要求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适合学生的实际水平，注重应用性和创新性，经院系审查确认后向学生公布；学生选题要求一人一题，不得雷同；指导教师下达任务要求目标明确、具体，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，指导教师要认真指导学生及时撰写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开题报告。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教师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方法认真指导学生开展工作， 保证这一重要的教学环节的教学质量，学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要格式规范，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必须改正，否则不得参加答辩。各院系要加强检查、指导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教务处将对相关院系进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中期抽查（抽查的院系另行通知，时间暂定在下学期开学初。）。

各二级学院要认真组织评审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答辩前，要对学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认真核查，坚决杜绝抄袭现象。认真组织公开答辩 （答辩工作必须于2013年5月15日前完成。答辩前一周提交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工作计划；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委员会（答辩小组）名单》；《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公开答辩安排表》；）。评定成绩要注意严肃性和科学性；院系必须按要求将学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整理归档（成绩评定工作必须于2013年5月20日前完成）。

各二级学院要认真评选出2013届学生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及优秀指导教师，按要求填写《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表》和《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汇总表》、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优秀指导教师评审表》和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优秀指导教师推荐汇总表》，并将纸质稿及电子稿于2013年5月30日前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，逾期不交视为自动放弃。 
请各二级学院督促获得2013届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奖的学生按照学校要求及时改写完成本人获奖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缩写稿，学生离校前必须将缩写稿的电子版交二级学院。由二级学院统一提交到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
各二级学院要抓紧时间认真完成2013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《质量分析》，并请于2013年6月18日前务必将《质量分析》表的纸质稿及电子稿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

所有表格都不得随意改动。
表格可在校园网“教务处—实践教学—栏目导航—毕业论文表格”下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  务  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0月29日 
